
□本报记者 赵新政

近日， 在一家公司打拼五
六年的小韩向本报咨询说， 他
现在手头有了一些积蓄， 打算
买一套房子， 但不知道买商品
房还是商住房哪个合适。

小韩说， 起初， 他最关心
的是房子的价格、 楼层、 区位
和质量。 经历一个多月摸索，
他才知道除上述诸多因素外，
房子的属性也很重要， 是必须
考虑且慎重对待的。

事实的确是这样， 目前的
房地产市场房屋种类很多， 有
商品房、 商住房、 安置房、 保
障房等， 虽然这些名字听起来
差不多， 但从属性及更多细节
上来看有很大差别， 甚至是天
壤之别。 就商品房与商住房究
竟有什么区别这一问题， 接受
记者采访的北京市康达律师事
务所陈君玉道出了其中的一些
奥秘。

律师说法
陈律师说， 概括来看， 购

买商品房与商住房的业主在产
权、 税收、 贷款、 物业服务等
方面存在差别。

就产权性质而言， 人们接
触最多、 最为熟悉的商品房是
市面上可以自由交易的最普
通的一种房子 ， 是受法律法
规 保 护的 。 原因是这种房子
是由具有经营资格的开发商在
取得土地使用权后才建立起
来的住宅， 它一般按照市场上
的均价进行出售， 产权年限是
70年。

而商住房就不一样了。 它
通常以loft或公寓的方式呈现，
此类房子既可以开门店， 又可
以自住， 其土地使用性质是商
业用地， 产权年限通常只有40
年或50年 。 因此 ， 在价格方
面， 商住房比商品房低一些。
正是由于这一特点， 在很多限
购的城市里， 商住房是不限购
的 。 不过 ， 购房人一定要注
意， 房子的土地使用年限从开
发商拿到地的那一刻开始起

算， 不管购房者过了多久拿到
房， 房屋的产权期限都在原定
期限到来时终止。

陈律师说， 购买商品房与
商住房还牵涉很多个人福利问
题。 由于用地性质不同， 商住
房的产权证书上的土地性质是
非住宅用地， 所以， 不论此类
房子处于什么地段， 购房者都
是不能购房落户的。 由于不能
落户， 将来家里的孩子到了上
学的年龄， 将享受不到就近入
学的待遇。

一般来说， 购买商住房的
价格比商品房便宜一些， 但购
买商住房的首付约在五成左
右， 而商品房只需要两三成。
如果贷款 ， 商住房的贷款期
限不能超过10年， 贷款的利率
也比基本利率要高一些 。 此
外， 一般的商住房在申请贷款
的时候还不能使用公积金， 这
对购房者来说会进一步增加资
金压力。

业主购买商品房入住后都

会有物业管理服务， 当其遇到
问题或有什么需求时可以找物
业部门进行解决， 但一般的商
住房没有物业服务， 这就使宜
居程度和舒适度大打折扣， 一
旦小区里出了什么事都不知道
找谁。

除了没有物业， 商住房的
水电费也要比正常住宅房的
高。 陈律师说， 由于商住房属
于商业用地， 所以在水电方面
也要比照商业标准收费， 如果
长时间这样交费， 开支也不算
小。 在税收方面， 商品房属于
住宅性质 ， 能享受较多的购
房 优 惠 政策 ， 尤其是在买首
套房的时候。

商住房就不同了， 不但享
受不到 “满五唯一” 的待遇 ，
还需要按统一3%的税费征收
利率来征收契税。

由于这些不同， 陈律师建
议小韩等准备购房者认真权
衡利弊后， 再决定买什么样的
房子。

商品房商住房相差一字
业主权益却有天壤之别 孔某是一个自由职业者， 因

为怕麻烦一直没有办理养老保
险。 有一天， 在和邻居老李聊天
时无意中聊到了养老保险的事
情， 老李劝他去办理养老保险，
并以亲身事例跟他说办养老保险
的好处。

其实， 孔某也想办理养老保
险， 只是因为不知道如何办理，
加之怕麻烦 ， 所以一直拖到现
在。 听老李一说， 孔某决定去办
理养老保险， 缴纳养老保险金。

那么， 单位和个人究竟该如
何缴纳养老保险费呢？

律师解答
根据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

条例》 的规定， 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应当建立缴费记录， 其中基本
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应当按
照规定记录个人账户。 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负责保存缴费记录， 并
保证其完整、 安全。 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应当每年至少向缴费个人
发送一次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
疗保险个人账户通知单。 缴费单
位、 缴费个人有权按照规定查询
缴费记录。 缴费单位应当每年至
少一次向本单位职工公布本单位
全年社会保险费的缴纳情况， 接
受职工监督。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告社会保险费
的征收情况， 接受社会监督。

李德勇 律师

单位和个人如何
缴纳养老保险费？

□本报记者 李婧

节节假假日日不不休休 哪哪种种情情形形才才算算加加班班？？

大厨节假日上班有加班
费吗？

张某在一家餐厅担任厨师。
由于行业特殊， 他经常被安排在
工作日的晚间高峰用餐时段上
班。 如果遇到双休日或 “五一”、
国庆等法定节假日， 他不但不能
休息， 工作时间比往常更长。

张某认为， 餐厅没有足额支
付加班工资， 于是向餐厅提出离
职。 随后， 他又向劳动仲裁部门
提出申请， 要求餐厅支付延时加
班费、 休息日加班费和法定节假
日加班费等共计3万余元。

餐厅在仲裁和法院审理过程
中 ， 均认可张某存在加班的事
实 ， 但提出因餐饮行业的特殊
性， 其经劳动行政部门批准实行
的是综合工时制。

仲裁委及法院核对了餐厅提
交的考勤表。 从考勤表记载的工
作时间看， 即使餐厅的厨师岗位
执行综合工时制度， 张某的总工
作时间也超出了法定的最高时
长。 据此， 仲裁和法院判令餐厅
为张某补发延时加班费差额及法
定节假日加班费共计1万余元。

法官说法
法官介绍， 我国现行的工时

制度有三种： 标准工时制、 综合
工时制和不定时工时制。 除了标
准工时制之外， 其他两种工时制
度必须经过劳动行政部门的审批
才可以执行。

按照 《劳动法》 规定， 标准
工时制的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
小时、 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
44小时的工时制度。 用人单位应
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1日。
《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
定》 第3条规定， 职工每日工作8
小时、 每周工作40小时。

综合工时制是指用人单位分
别以周、 月、 季、 年为周期综合
计算工作时间的一种工作制度，
但是平均日工作时间和平均周工
作时间应当与法定标准工作时间
基本相同。

不定时工时制是指不受劳动
法规定的日延长工作时间标准和
月延长工作时间标准的限制， 但
用人单位应采用弹性工作时间等
适当的工作和作息方式， 确保职
工休息休假权利和生产、 工作任
务完成的工作方式。

无论哪种工时制， 用人单位
都应保障职工适当的休息， 职工
工作时长超过法定的工作时间，
应按规定支付加班费。

补休后还要支付加班费吗？

陈某是保洁公司的保洁员，
双方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 陈某认为公司没有按时支付
工资和法定休假日加班工资， 向
仲裁委申请仲裁。 此后又向法院
起诉， 要求公司支付欠薪及法定
休假日加班工资等。

经查， 保洁公司确实拖欠陈
某部分月份的工资， 也存在法定
休假日加班的情形。 但保洁公司
辩称， 双方并未解除劳动合同，
希望与陈某协商用安排调休的方
式 ， 弥补其法定节假日加班工
资， 进而免除其支付法定休假日
加班工资的义务。

陈某不同意保洁公司的主
张。 法院判决保洁公司向陈某支
付欠薪及法定休假日加班工资。

法官说法
法官介绍，根据《劳动法》第

44条规定，加班有以下三种情况：
延时加班， 是指单位安排职

工在工作日内， 在本应下班休息
的时间里安排职工工作。 在这种
情况下， 单位应支付不低于工资
的150%的工资报酬。

休息日加班， 通常表现为周
末加班。 单位在休息日安排劳动
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 支付
不低于工资的200%的工资报酬。

法定休假日加班， 通常表现
为 “五一”、 春节等法定节假日
加班。 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
作的 ， 支付不低于工资的300%

的工资报酬。
在日常工作中， 用人单位安

排劳动者延时加班、 休息日加班
或是法定休假日加班之后给劳动
者调休。 劳动者一般认为， 既然
单位安排了调休， 自己也进行了
休息， 就不再要求加班费了。 其
实在以上三种类型的加班当中，
明确规定可以进行补休的是休息
日加班 。 如果在法定休假日加
班， 是不能只给劳动者调休或补
休的， 还是要支付加班费。

“五四” 青年节值班有
加班费吗？

王某今年26岁， 是某医院维
修工 ， 平时实行三班倒作业 。
2017年 “五四 ” 青年节放假半
天， 他因排班原因没有休息。 在
与医院发生劳动争议后， 要求医
院向其支付当天的加班费。

然而， 法院没有支持王某的
该项请求，理由是依照《北京市工
资支付规定》第20条规定，王某属
正常工作， 医院已支付正常劳动
的工资，不需再支付加班工资。

法官说法
法官介绍， 根据 《全国年节

及纪念日放假办法》 规定， 全体
公民放假的节日包括元旦 、 春
节、 清明节、 劳动节、 端午节、
中秋节和国庆节， 部分公民放假
的节日和纪念日包括妇女节、 青
年节 、 儿童节等 。 在以上节日
中， 需要支付加班工资的法定假
日是指全体公民放假的节日。

对此， 在 《北京市工资支付
规定》 第20条也明确规定： 妇女
节 、 青年节等部分公民节日期
间，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休息、

参加节日活动的， 应当视同其正
常劳动支付工资； 劳动者照常工
作的， 可以不支付加班工资。

仅凭打卡记录能证明加
班吗？

在公司工作期间， 马某的日
常考勤通过指纹打卡进行。 离职
后， 他通过在职同事从人事部门
的电脑中拿到了打印版考勤打卡
的记录， 记录中有他上下班打卡
的时间。

据此 ， 马某提起仲裁及诉
讼， 以打卡记录记载的内容， 要
求公司支付延时加班工资。

仲裁及法院均没有支持他的
主张。 理由为： 打卡记录不能证
明加班的事实， 打卡记录如果属
实， 仅能够反映出员工两次打卡
的时间点 ， 但是两个时间点之
间， 员工是否实际工作、 是否存
在加班工作的事实， 打卡记录不
能充分反馈情况。

法官说法
法官介绍， 北京市高级人民

法院、 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
会 《关于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
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 规定： 经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予以确认的考
勤记录可以作为认定是否存在加
班事实的依据。 劳动者仅凭电子
打卡记录要求认定存在加班事实
的， 一般不予支持。

仲裁委和法院对于任何一个
案件事实的认定， 都要从多个证
据之间的关联性上综合进行判
断。 因此， 如果没有双方确认的
考勤记录， 仅劳动者一方主张加
班事实存在的话， 审判单位不能
支持。

“五一”小长假结束了。 期
间，有人因工作需要留在单位
值班或加班。 对他们的加班费
应该怎么算 ？ 记者从北京市
西城区法院获得的消息是 ：5
月1日值班与5月2日、3日、4日
值班的加班费计算标准是不
一样的。

另外，还有职工致电本报
咨询其他节假日，如“三八”妇
女节、“五四”青年节等节日的
加班费问题。 他们想知道：假
日中，本来该休假的女职工或
者年轻人因工作需要坚守岗
位，是否有加班费？ 如果单位
否认加班，自己手上只有打卡
记录，能不能证明加班事实？

针对以上疑问，西城法院
法官结合司法案例进行了详
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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